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外〔2011〕151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大学

国际职业人才开发培训中心终止办学的批复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国际职业人才开发培训中心终止协议并撤销机构的请示（上大交〔2011〕98号）收悉。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经研究，我委同意你校与日本曼帕瓦株式会社终止上海大学国际职业人才开发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合作办学。
请你校指导该中心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的清算程序，成立清算小组，理清资产，落实师生安置方案，依法进行财务清算，切实维护该中心师生的合法权益，并明确该中心未了债权债务的责任人。中心终止时，应向市教委提交清算结果报告，并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法办理相关的注销手续，并将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和印章交回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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